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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与社会保障
①

刘翠霄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 ,北京 100720)

摘 　要 :从美国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看 ,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国家 ,后果将比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国家

要严重得多。近年 ,我国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做出不少努力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

度的逐步完善 ,在面对危机之时 ,我国人民的福祉和权利也将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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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金融危机和社会保障两个词语同时出现在人

们脑海里时 ,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发生在 20世纪

30年代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罗斯福新政以及 1997年

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和它们的社会保障状况。

一、美国的金融危机与《社会保障法 》

“新政”以前 ,美国没有国家出面组织的社会保

障制度 ,保障是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契约关系 ,国家只

负责社会救济事业 ,以填补职业福利的空缺 [ 1 ]。

1929年到 1933年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给美国经济造

成了严重的创伤 ,大批工厂倒闭 ,工人失业 , 1933年

失业工人多达 1500万 ,失业率达 33%
[ 2 ]。由于美

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以职业福利为核心的 ,在企业

倒闭、工人失业、工资下降的情况下 ,美国基本上成

为一个没有保障的社会。在罗斯福总统上台的时

候 ,美国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状态。严重的经济

危机和尖锐的劳资矛盾 ,极大地影响着美国的社会

稳定。当时的美国城市随时可能发生暴动 ,各种法

西斯组织已经出现。1933年罗斯福一上台 ,就制定

并实施旨在摆脱危机、重振经济、缓和阶级矛盾的

“罗斯福新政 ”。在罗斯福确立的政策目标下 ,美国

1935年 8月 14日颁布了《社会保障法 》,建立了政

府组织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新政的重

要组成部分 ,新政时期的社会福利法令超出了原来

职业福利的范围 ,建立了福利与国家之间的联系。

对于那场罕见的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学者们

作出了种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 , 20世纪初的西

方国家就已经处于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的转

变时期 ,但经过 20年左右时间也没有转变过来 ,到

了 20世纪 30年代爆发了经济大萧条。因此 ,这次

经济大萧条是西方世界由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

费品阶段转型引起的。耐用品消费时代的典型特征

是消费支配着经济生活。要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

相适应的消费模式 ,最基本的制度条件就是建立社

会保障制度。在耐用消费品时代 ,人们花一大笔钱

甚至借贷所购买的并不是生活必需品 ,而是耐用消

费品。这就需要社会提供一种制度安排 ,使得他们

对今后的生活有比较明确的预期 ,使他们敢于花掉

手中的钱 ,甚至敢于借贷消费。否则 ,与耐用消费品

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 ,耐用消费品的

市场也就难以形成。这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发生

经济大萧条的困难时期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原

因所在 [ 3 ]。美国制定《社会保障法 》的目的正是为

了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 ,刺激总需求 ,以适应当时生

产过剩的情况。足见美国的《社会保障法 》是作为

反经济危机的工具来使用的。

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社会保障状况

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还通

过 1997年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得到充分体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

地区 (包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 )

普遍积贫积弱。为了迅速摆脱困境 ,实现“赶超型”的

现代化 ,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了“高增长 ,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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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发展方略 ,以使经济发展的成本最低化 ,经济效

率最大化。20世纪末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的人均收入都已经达到了 9656美元这一世界银行制

定的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应当达到的水平。但是 ,在新

加坡 , 20世纪 50～60年代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恢

复和发展经济相比 ,几乎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 ,社会

保障制度覆盖面窄 ,实施程度差。20世纪 70年代 ,是

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由于仍然将经济增长置于

首要地位 ,因而整个 70年代中央公积金制度没有丝

毫发展。在韩国 ,虽然经济有了大幅度发展 ,社会弱

者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直到 1995

年 ,韩国政府将社会保障范围强制性地覆盖到了农

民、渔民和农村自雇人口身上。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往轻视社会保障

制度建设的危害性 ,在 1997年亚洲的金融危机中得

到充分地暴露。在这场危机中 ,数以千万计的工人

和管理人员失去了职业 ,千百万低收入工人和新兴

的中产阶级跌落到社会底层。韩国仅在 1998年就

有 100多万人口失业。他们平时勤奋工作 ,拼命攒

钱 ,当危机发生时 ,他们失去工作 ,储蓄贬值。东亚

奇迹几乎在瞬间化为泡影。在西方福利国家 ,失业

带来的不良后果是生活水平下降和自尊程度降低。

而在没有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东亚国家和地区 ,

失业往往意味着迅速跌入贫困的深渊。正如《2000

年世界银行报告 》评价的那样 :“在危机前 ,东亚的

社会安全网仅仅是个点缀。”[ 4 ]

三、它山之石的启示

从美国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

验来看 ,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谁都不希望经济危机的发生 ,

但是 ,谁又能保证经济危机不会发生以及预料经济

危机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 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在社会

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国家 ,后果将比社会保障制度健

全的国家要严重得多。

众所周知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是指出

口、投资和消费。在我国 ,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

投资和出口带动。在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出口市

场开始“过冬 ”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到位的背景

下 ,推动经济增长的着眼点必须依靠扩大内需了。

在我国 ,一方面 ,经济已经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 ,迫

切需要与此相适应的消费模式 ;另一方面 ,在最需要

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却很不

完善。我国居民的储蓄率仅 2008年前三季度就超

过 20万亿元 ,居世界之首。然而 ,没有明确稳定的

社会保障预期导致人们产生经济上的不安全感 ,人

们只能通过多攒钱的方式来预防可能出现的生活风

险 ,尤其是具有极大消费潜力、又缺乏社会保障保护

的 8亿农民。消费不足的后果是延缓经济复苏、阻

碍经济发展。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就能够使人们依据制度的

规定对自己的生活作出安排 ,促进有效市场需求的

形成 ,尤其是有利于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形成 ,进而促

进经济的发展。为此 ,国家在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

度方面作出如下努力 :

2008年 11月 5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国

务院常务会议 ,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 ,促进经

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其中 ,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的待遇水平、增加城乡

低保补助、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

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是十项措施中的重要内容。

2009年 4月 13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国家

人权行动计划 (2009 - 2010年 ) 》。这是我国第一次

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其

中 ,保障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发展为了人

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着力解决

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行动计划的主要内

容之一。为了贯彻国务院扩内需、促增长的战略措

施以及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 2009 - 2010

年 ) 》,自 2008年底以来 ,国家出台一系列旨在健全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一 )第一部《社会保险法 (草案 ) 》交付全民讨

论

一审《社会保险法 (草案 ) 》在吸纳了常委委员、

人大代表、地方和部门意见对草案进行了适当调整

以后 ,形成二审《社会保险法 (草案 ) 》。二审《社会

保险法 (草案 ) 》于 2008年 12月 28日交付全民讨

论 , 2009年 2月 15日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各界群

众针对《社会保险法 (草案 ) 》共提出 70501条意

见 [ 5 ]。二审草案在与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相比 ,有以

下几个方面的明显进步 :

1. 规定养老保险关系可以转移接续。即 :规定

个人跨地区就业的 ,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

移 ,个人退休时 ,基本养老金由退休地统一支付。这

就清除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要障碍。2. 规定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 ,逐步实行全国统筹。

对此 ,国务院已提出明确目标 ,即 : 2009年底全国范

围内全面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 , 2012年实现

全国统筹。3. 规定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即 :

“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一规定体

现出国家 (政府 )承担起全民的医疗保险责任。4.

工伤保险的规定体现了“以人为本 ”的治国理念。

52



第三十七条第 1款规定 :“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

法缴纳工伤保险费的 ,不影响个人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发生工伤事故的 ,由用人单位支付医疗费用 ;用

人单位拒不支付的 ,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

这一规定为劳动者的健康权和生命权提供了有力的

法律保障。5. 为参加社会保险的劳动者设立了社会

保险号码。即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为公民身份号码。
(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拟定了《农民工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 》

《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 》于 2009年 2

月 5日公开征求意见 , 2009年 2月 20日征求意见

结束 ,历时 15天。办法从农民工就业的特点出发 ,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作出了

不同于城镇职工的规定 :

1.适用范围。在城镇就业并与用人单位建立劳

动关系的农民工。2. 缴费比例。用人单位缴费比例

为 12% ;农民工个人缴费比例为 4%至 8% ,均低于

城镇企业职工缴费比例。3. 养老保险关系可以转移

接续。4. 规定了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和程序。即

缴费年限累计满 15年以上 (含 15年 )者 ,符合待遇

领取条件。
(三 )出台《新医疗保险改革方案 》

2009年 4月 7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 2009 - 2011年 )

的通知 》指出 ,三年内主攻五项改革 ,其中一项是 :

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扩大基本医疗保

障覆盖面 ,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 ,规范基本医疗保

障基金管理 ,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提高基本医疗

保障管理服务水平。新医改实施方案的进步表现

在 : 1. 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主要是消除医疗保

险网的“漏网社会成员 ”,具体措施是用两年左右时

间 ,将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纳入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并在 2009年全面推开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制度。2. 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政府财

政投入的增加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 , 2010年

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120元。另一方面是 ,

各级政府共拨 8500亿元 ,其中中央政府投入 3318

亿元 ,用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和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建设。3. 提高医疗保险待遇标准。城镇职

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分别

提高到当地职工一年平均工资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6倍左右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

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6倍以上。4. 将疾病预防提

上议事日程。5. 建立异地就医结算机制。为退休后

投奔子女、派驻到其他城市工作、进城务工等 ,解决

异地就医结算难的问题 ,建立异地就医结算机制。

(四 )重建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 ,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

经济发展水平 ,从 2008年开始重建农民养老保险制

度。

在重建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上 ,目前虽

没有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出台 ,但是 ,北京、上海、西

安、浙江、江苏等省、市根据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

“贯彻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 ,加快建立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的精神 ,已率先制定了

“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地方性法规。这些法规在汲

取 1992年“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经验的

基础上 ,制定出了新的、具有社会保险性质的规范性

文件。以 2007年 12月 29日北京市政府审议通过

的、自 2008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北京市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 》为例 ,重建后的养老保险制度

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选择了“责任分担型”现代社会养

老保险模式 ,即“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相结

合的制度模式 , 2008年 ,市区两级财政补贴的基础养

老金标准全市统一为每人每月 280元 ;二是实行“老

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 ”的分段计发办

法 ;三是规定了缴费时间和费率 ,缴费时间为每年的

1月 1日至 12月 20日 ,最低缴费标准为上一年度本

区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 10%;四是规定了养老

保险关系城乡可以转移接续。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

障局于 2008年 1月 24日发布了《北京市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实施细则 》,实施细则对办理养

老保险的手续、享受待遇条件、领取待遇手续等问题

作出了更为详细明确的规定 ,为试行办法的实施提供

了有力的保障。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

度将不断完善 ,即使将来发生经济危机 ,我国人民的

福祉和权利也将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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